
 

 

「108 年度臺中市流域污染總量管制、水污費徵收查核與水污染源稽查計畫」 
期中委員意見回覆對照表 

黃副召集人士峰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本計畫已經到達期中報告階段，

雖工作量有達到第二期款之契約

要求，但有部分工項進度未達

50%，甚至有 0%，請技佳公司說

明之後如何增加人力或是期程規

劃，以趕上計畫進度。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部分工項進度較落

後部分，如：辦理污染源追查專案、針

對高污染熱區運用科學儀器破獲污染

源、沼液沼渣肥份使用計畫書、畜牧業

廢(污)水管理計畫等較落後工項，本計

畫將會加派人力並加速執行完成，並於

期末時達到合約之要求。另外有部分工

項甚至有 0%的部分，而是該些工項數

量為 1 式，需待完全達成後才會有進度

完成百分比。 
2. 有關 2.2 節流域水質現狀，建議增

加各流域之水質監測站分佈圖，

俾利比對監測結果與分析影響水

質之因素。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 P.2-13，圖 2.2-1 將

環保署於臺中市各流域之水質監測站

分佈圖補上，俾利資料比對監測結果。 

3. P4-7，比對分析內容，有關原廢水

驗出許可未登載之重金屬部分，

是否有比對檢測管理辦法第 39 條

規定，如未比對法規規定，請重新

檢視並修正內容。 

感謝委員意見，已重新比對表 4.1-5，
確實未與許可檢測管理辦法第 39條比

對，經修正後 P4-7 原水水樣驗出許可

未登載之重金屬項目為 14 家，約佔

37%，有 10 家原水重金屬濃度超過許

可登載範圍之最大濃度佔 27%。 
4. 請技佳公司重新檢視表 4.1-1(P4-

3)之金屬表面處理業業者，其廢水

是否未含重金屬。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本章節僅針對銅、

鋅、鉻、六價鉻、鎳、鎘等六項重金屬

進行比對，因此有部分金屬表面處理業

業者製程使用之原物料不含上述六項

重金屬，僅使用鐵、鋁、錳等金屬材料，

故比對結果屬未含重金屬項目，另已重

新檢視比對表 4.1-1(P4-3)，部分誤植處

已修正。 

馬委員念和 

1. 本計畫執行兼顧輔導改善及管制處

分，使管制對象利符合法令規定，

作法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本計畫將繼續保持並

依法執行，以協助維護環境水體健康。 

2. 有關水質水量自動監測連續傳輸工

作，建議除連續傳輸狀況檢視外，

請注意數據合理性（並非均合格就

是合理），若可能亦可執行傳輸數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後續將篩選已裝

設水質水量自動連續設施之事業，進行

傳輸設備及傳輸數據現場抽查，並比對

線上傳輸數據及即時監控系統，以確認



 

 

據與採樣檢測比對，以免業者造假。 傳輸的數據精準度，避免業者有造假嫌

疑。 
劉委員邦裕 
1. 計畫背景、污染源分部情形部分：

本市列管水污染源共計 3913(3766)
家，其中許可證核發幾家?未許可核

發又是屬於何種情形，請補充說明，

以窺管制全貌。 

感謝委員意見，經再重新確認後，截至

108.08.31 止，本市水污染源列管之事

業總計有 3,913 家，其中營建工地佔

1,360 家，統計已核發許可證有 2,067
家，未核發許可證情形常見為新申請對

象或申請完管制編號後尚未線上申請

許可對象，將會再持續追蹤未申請到許

可之事業樣態。 
2. 本年度深度查核結果發現「廢水處

理流程與許可符合度」缺失家數最

多共 8 家(80%、8/10)，其次為「放

流水符合度」3 家(30%、3/10)，顯

示平常時間業者之操作管理不佳，

貴團隊如何協助環保局研提有效對

策以提升業者維持正常操作狀態；

另外深度查核的不符合率偏高，對

不符合項目雖已分析原因，但是計

畫最重要的目的是如何達到自主性

降低不符合率，對如何降低各項不

符之措施，除了處分、說明會輔導

外，有無更具體的建議請於期末報

告補充。 

感謝委員意見，計畫工項深度查核部

分，因計畫內容為針對本市重點流域污

染熱區，辦理高污染風險之事業(含污

水下水道系統)，以稽查方式協助環保

局至少查獲不法業者 15 家次。因此於

本文內容呈現出之結果，皆為有查獲相

關不法之事項，而非多數業者平常操作

或管理不佳，亦有符合法規正常執行之

對象。對於不法業者，建請可以加強稽

查作為，提高裁處情形，以遏止業者有

違法法令之行為，若有嚴重違規情形，

則以勒令停工方式處理。 

3. 污染熱區事業廢水處理設施功能評

鑑，法令符合度查核缺失率高達

57%(4/7)，顯示違規情形亦偏高，雖

然評鑑後有要求缺失業者須提出

「改善計畫書」輔導業者進行改善

及限期補正後再進行複評作業，惟

最重要的是第二階段的「追蹤改

善」，如何在這個階段採取有效管

制作為以達到恫嚇效果，也請貴團

隊再補強，增加建議事項及提出具

體看法。 

感謝委員意見，對於進行功能評鑑，事

業法令符合度查核缺失率部分，除了輔

導業者進行改善及限期補正後再進行

複評作業，另將會再加強相關法規宣導

及稽查採樣等作為，以達到對事業單位

恫嚇效果。 

4. 關於第四章總量管制區劃設之目的

在於控管質與量是否在設定範圍

內，建議增列監測結果總污染量是

多少?與原管制計畫目標值差距多

少?較前期又削減多少?以實際反映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依照委員意見增

列監測結果總污染量，並與原管制計畫

目標值進行比對探討，以利達到檢視出

本計畫執行之成效。 



 

 

出本計畫執行之成效。 
5. 本市已有 37 家業者設置自動監測

及連續傳輸設施，經系統連線查核

結果均能穩定上傳有效監測數據，

但監測數據是否正確，建議能抽選

部分對象於期末報告前進場實地抽

測以了解業者有沒有投機行為。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後續將篩選已裝

設水質水量自動連續設施之事業，進行

傳輸設備及傳輸數據現場抽查，並比對

線上傳輸數據及即時監控系統，以確認

傳輸的數據精準度，避免業者有造假嫌

疑，並於期末報告內容提出抽查後之結

果。 
盧委員重興 
1. 計畫摘要建議移至目錄之前，以利

閱讀 
感謝委員意見，將依照委員意見進行排

版，以利閱讀。 
2. 增加參考文獻。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報告內容皆以實

際執行成果進行呈現於報告內容內，非

參考多方向文獻內容進行成果呈現，於

期末時若有摘錄相關參考文獻將補充

於附件說明中。 
3. 沼渣沼液施灌前應注意重金屬、氮、

鹽度、有機物濃度以免造成施灌後

土壤與地下水超過涵容能力。 

感謝委員意見，沼液沼渣肥份使用計畫

申請時，皆會進行土壤、地下水等檢測，

未來開始施灌後，將依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依照農地肥份使

用情形要求於進行各項檢測，避免重金

屬、氮、鹽度、有機物濃度以免造成施

灌後土壤與地下水超過涵容能力。 
4. 自動監測及連線傳輸作業除了數據

傳輸穩定性外，應查核數據品質精

度與準度。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後續將篩選已裝

設水質水量自動連續設施之事業，進行

傳輸設備及傳輸數據現場抽查，並比對

線上傳輸數據及即時監控系統，以確認

傳輸的數據精準度，避免業者有造假嫌

疑。 
5. 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診斷輔導作

業應針對各處理單元停留時間、操

作參數、加藥量、用電量及污泥清

除進行合理性探討。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會再請專家學者協

助於功能診斷輔導作業時，再多針對各

處理單元停留時間、操作參數、加藥量、

用電量及污泥清除進行合理性探討。 

廖股長榮志 
1. 一、1. P.1-17，1.4 工作執行進度「…

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有誤。 
感謝委員意見，將再重新檢視確認報告

內容之各項日期，並進行修正。 
2. 表 1.4-1 部分 

甲、 P.1-21.（二）應針對高污染熱

區…，累計完成數一欄僅敘

述「秋豐」（本案應不予計

感謝委員意見 
甲、P.1-21.(二)針對高污染熱區…，已

修正為「大鈿彩藝股份有限公司」，並

與 P.3-77 所述之內容一致。 



 

 

算），另 P.3-77 所述「大鈿

彩藝」未有納入。 
乙、 執行進度多有 0％，應補充說

明原因及後續作為。 
丙、 P.1-45，統計時間至108.08.30

止與 P.1-17 執行至 108 年 8
月 31 日止有異。 

乙、部分工項有 0%的部分，而是該些

工項數量為 1 式，需待完全達成後才會

有進度完成百分比；另外亦有工項需進

行查核等，皆已安排後續查核時間，將

於計畫結束前如期完成。 
丙、將再重新檢視確認報告內容之各項

日期，並進行修正。 
3. 第二章部分 

甲、 P.2-1 所述「營建工地 1,360
家佔『34.8％』」與圖 2.1.1-1 中

「營建工地『45％』」有異，且

圖 2.1.1-1 合計亦未達 100％，請

確認。 
乙、 P.2-1 所述「東勢區列管家

數僅 18 家」，惟圖 2.1.1-2 所示

「石岡區 14 家」與前述有異，請

確認。 

感謝委員意見 
甲、 根據 P.2-1 所述 34.8%為誤值，

已修正。圖 2.1.1-1 合計達 98%
係因作圖時以無條件捨去取到

整數位，故合計圖面上總和為

98%，已修正圖 2.1.1-1 取小數至

第一位。 
乙、 P.2-1 所述之最少家數確認為石

岡區 14 家，此部分為誤寫已修

正。 
4. 第三章部分 

甲、 表 3.1.3-2，O 林電鍍廠，

罰鍰金額 10500？ 
乙、 表 3.1.3-2，O 興紡織，缺

失內容不完整。 
丙、 P.3-64，表 3.4.1-2，忠勇路

（知高坑）pH8.98，明顯偏高，

其可能原因未有分析。 

感謝委員意見 
甲、 O 林電鍍廠裁罰金額為 105000

為漏填，已修正。 
乙、 O 興紡織裁處內容為廢水處理

設施之攔污柵(T01-01)採驗原廢

(污)水(編號:WM01)檢測結果，

pH 值 7.5，(許可登載範圍 pH:3-
6)；廢水調整池（T01-02）採驗

檢測結果，pH 值:7.5，(許可登載

範圍 pH:3-6)；循環過濾器(T01-
03)pH 值 7.3，(許可登載範圍

pH:3-6)；以上皆未依許可文件登

載範圍運作，已違反水污染防治

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為誤刪

已修正。 
丙、 依照忠勇路(知高坑)使用水質監

測儀連續監測之結果顯示 pH 值

皆介於 7~8 之間，忠勇路(知高

坑)之水質採樣時間為 7 月 24
日，係於水質儀器撤回同日進行

採樣，監測期間約一週並未發現

異常情事。採樣時測得 pH 為

8.98，其濃度亦未超過河川水水

質標準，應屬偶發事件。由於水

質儀器使用之電池電力僅可供



 

 

10 天電力，故目前無法供長期監

測，未來將重新設計電力問題並

檢討水質儀器架設時間及地點，

以得到可靠之水質資料。 
5. 期中報告多為數據統計，卻少有檢

討執行後，檢視後續可改進或精進

作為，應提供具體說明，作為本局

未來執行對策。 

感謝委員意見，未來將檢討執行成果並

於後續提出改進或精進作為，俾利建請

環保局未來執行對策。 

水質及土壤保護科 
1. 本計畫已經到達期中報告階段，雖

工作量有達到第二期款之契約要

求，但有部分工項進度未達 50%，

甚至有 0%，請技佳公司說明之後如

何增加人力或是期程規劃，以趕上

計畫進度。 

針對部分工項進度較落後部分，如：辦

理污染源追查專案、針對高污染熱區運

用科學儀器破獲污染源、沼液沼渣肥份

使用計畫書、畜牧業廢(污)水管理計畫

等較落後工項，本計畫將會加派人力並

加速執行完成，並於期末時達到合約之

要求。另外有部分工項甚至有 0%的部

分，而是該些工項數量為 1 式，需待完

全達成後才會有進度完成百分比。 
2. 有關 2.2 節流域水質現狀，建議增

加各流域之水質監測站分佈圖，俾

利比對監測結果與分析影響水質之

因素。 

臺中市各流域之水質監測站分布圖已

於圖 2.2-1 呈現，俾利後續資料比對監

測結果與分析影響水質。 

3. P2-24，大安溪之 SS 於 6 月份止，

皆屬嚴重污染程度，請技佳公司確

認是否因在水質監測站上游有河川

局疏濬工程所致。 

環保署監測站於大安溪流域之 SS 值，

統計至 6 月止之平均值屬嚴重污染程

度，其主要原因為 5 月份之 SS 檢測值

飆高至 2,000mg/L 左右，估計該段時

間為西南氣流過境後經大雨沖積，而

導致流域的 SS 值飆高。建議可將該月

份所檢測之 SS 數值列為離群值。 
4. P2-28，備註部分，請增加大里橋-

大，（大）指測站位於哪一流域之

說明，請重新檢視第 2 章報告內容

增加相關備註說明。 

已再重新檢視及補正第 2章報告內容，

（大）-指此測站位於大里溪流域。 

5. P3-11，表 3.1.3-1 有兩家電鍍業其

原廢水導電度不及 1000µS/cm，此

情形較為少見，請比對放流水之導

電度，確認是否有異常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經確認後兩家電鍍廠

原水導電度為確實為 931µS/cm 及

883µS/cm ， 放流水導電度分別 為

789µS/cm 及 1905µS/cm，其放流水導

電度有高於原廢水導電度之原因為加

藥時使用次氯酸鈉、亞硫酸鈉、氫氧化

鈉等藥品作為電鍍氫系廢水之氧化

劑、電鍍鉻系廢水中之還原劑及酸鹼



 

 

中和劑，故此現象屬正常。 
6. 第四章內文的列管事業名稱未隱

匿。 
列管事業未隱匿部分，將依照意見內

容進行報告內容之修正。 
7. P4-7，比對分析內容，有關原廢水

驗出許可未登載之重金屬部分，是

否有比對檢測管理辦法第 39 條規

定，如未比對法規規定，請重新檢

視並修正內容。 

已重新比對表 4.1-5，確實未與許可檢

測管理辦法第 39條比對，經修正後P4-
7 原水水樣驗出許可未登載之重金屬

項目為 14 家，約佔 37%，有 10 家原

水重金屬濃度超過許可登載範圍之最

大濃度佔 27%。 
8. 請將考核自評結果納入期中報告

中。 
已再將考核自評結果(統計至 108 年 8
月止)納入期中報告附件二內容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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